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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委托理财概述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19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并保证资金流动

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使用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

险、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授权使用期限为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可滚动使用。授权公司及子公司董事长或董

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协议，并授权公司财务部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二、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累计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认购方 认购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起息日 到期日

认购金

额

未到期

余额

浙江横店得

邦进出口有

限公司

农业银行

东阳支行

结构性存款 浮动收益

4.25%-4.

3%

2018/12/21 2019/12/19 10,000 10,000

浙江横店得

邦进出口有

限公司

农业银行

东阳支行

结构性存款 浮动收益

4.15%-4.

2%

2019/1/16 2020/1/10 10,000 10,000

横店集团得

邦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

杭州分行

FGDA19241L 浮动收益 4.45% 2019/5/20 2019/8/15 5,000 5,000

横店集团得

邦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金华东阳

支行

结构性存款 浮动收益

3.95%-4.

45%

2019/5/20 2019/8/20 7,000 7,000

合计 32,000 32,000

三、资金来源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四、购买理财产品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目的

公司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并保证资金流动性和

安全性的前提下，增加公司收益，维护股东利益。

（二）存在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1、存在的风险

（1） 尽管上述购买的理财产品是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风险防范

（1）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并于每季度末对所

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现金流的状况，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委托理财，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本次委托理财

将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并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共计

32,000万元（含本次）。

六、报备文件

1、《中国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议》及附件；

2、《中信银行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3、《中国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

4、《中国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399

证券简称：吉翔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0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凌海市大有乡双庙农场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7,448,8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62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韬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86,054 99.8430 262,800 0.157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86,054 99.8430 262,800 0.157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86,054 99.8430 262,800 0.157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86,054 99.8430 262,800 0.157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86,054 99.8430 262,800 0.157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86,054 99.8430 262,800 0.157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49,686,0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16,5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000,000 79.1891 262,800 20.8109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0 0.0000 69,800 10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000,000 83.8222 193,000 16.177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17,000,000 98.4776 262,800 1.5224 0 0.0000

2

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17,000,000 98.4776 262,800 1.5224 0 0.0000

3

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

年报摘要的议案

17,000,000 98.4776 262,800 1.5224 0 0.0000

4

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17,000,000 98.4776 262,800 1.5224 0 0.0000

5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17,000,000 98.4776 262,800 1.5224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

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17,000,000 98.4776 262,800 1.5224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鹤、孙庆勇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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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德市环三实业有限公司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的违法行为不

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上市

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或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的情形。

一、行政处罚的基本情况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宁德市环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环三公司” ）于2019年1月24日收到宁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场管理局” ）出具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宁）食药监食罚〔2018〕7号，详见2019年1月26日披露的公告《关于子公司

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2019临-04）。

环三公司不服市场管理局做出的行政处罚， 于2019年1月29日向宁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经复核认为原处罚决定对法律条款适用有误的情况，由环三公司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市场管理

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重新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2019年5月20日， 环三公司收到市场管理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宁） 食药监食罚

〔2018〕7-1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撤销（宁）食药监食罚〔201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环三公司在购进葡萄酒时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

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 ” 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

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

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广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 的规定处罚。

同时环三公司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规定的葡萄酒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注》第九十七条：“进口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力应当有中文标签；依法应当有说明书的，还应当

有中文说明书。 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

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

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 的规定处罚。 我局决定对你单位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二、本次处罚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督促全资子公司环三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上述行政处罚事项不会对公司的当期利润和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其他说明

本次环三公司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的违法行为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或股票应当

被终止上市的情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上海

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降低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 ）协商一致，决定自2019年5月22日（含）起，旗

下部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降低至10元，无级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新动力混合 000480

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产业升级混合 000619

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东方红睿丰混合 169101

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中国优势混合 001112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混合 001564

东方红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优势精选混合 001712

东方红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沪港深混合 002803

东方红优享红利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优享红利混合 003396

东方红领先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领先精选混合 001202

东方红战略精选沪港深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战略精选混合A 003044

东方红战略精选混合C 003045

东方红益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益鑫纯债债券A 003668

东方红益鑫纯债债券C 003669

东方红汇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汇阳债券A 002701

东方红汇阳债券C 002702

东方红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汇利债券A 002651

东方红汇利债券C 002652

具体业务规则请以本公司及天天基金的相关规定和公告为准。

二、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18188

公司网站：www.1234567.com.cn

2、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9200808

公司网站：www.dfham.com

三、 重要提示

1、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0619）目前暂停接受单个基金账户对

本基金单日累计金额5万元以上（不含5万元）的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申请，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代码169101）目前暂停接受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单日累计金额1万元以上

（不含1万元）的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申请，恢复大额申购的时间管理人将另行公告，请投资者知悉。

2、天天基金的具体营业网点、业务办理方式及程序等，请投资者遵循天天基金的规定。

3、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dfham.com）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4、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

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5、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于

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6、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

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股票将于2019年5月22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网

（http://www.secutimes.com）、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中证

网（http://www.cs.com.cn）、中国资本证券网（http://www.ccstock.cn）,供投

资者查阅。

一、股票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惠城环保

2、股票代码：300779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000.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500.00万股，自上市之日起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

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

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名称：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新功

联系人：史惠芳

住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东路57号

电话：0532-58657701

传真：0532-58657729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巍

保荐代表人：毛传武、张斯亮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电话：010-59026600

传真：010-59026670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21日

（二）本次上市前的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

５０

，

０５４

户，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１

泉峰精密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０％

２

泉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４６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２３．２８％

３

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

，

９９９

，

９９９ ７．００％

４

杭州兴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０％

５

金华扬航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６６６

，

６６７ １．３３％

６

苏州盛泉海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６６６

，

６６７ １．３３％

７

南京动平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南京江宁开发区锋霖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６６６

，

６６７ １．３３％

８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杭州梦飞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０％

９

南京拉森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０．７２％

１０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２

，

４９２ ０．０９％

合计

１５０

，

１７２

，

４９２ ７５．０９％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规模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全部

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９．７９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２７

，

３０８

，

３６５

，

０００

股，对应的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６

，

３６５．４２

倍。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

签率为

０．０３５３４７２５％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４４

，

８３１

，

３５３

股，放弃认购数量

１６８

，

６４７

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４

，

９９６

，

１５５

股，放弃认购数量

３

，

８４５

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７２

，

４９２

股。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８

，

９５０

万元，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募集。德勤对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出具

了德师报（验）字（

１９

）第

００２０５

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

１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

３

，

７０６．４２

万元；其中：保荐费及承销费

２

，

４５０

万元，审计

及验资费

４９０

万元，律师费

２９０

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４５７．５５

万元，发

行手续费、材料制作费等其他费用

１８．８７

万元。 以上费用均不含对应的增值税。

２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７４

元

／

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七、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５

，

２４３．５８

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６．８９

元（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按经审计的截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４３

元 （按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后市盈率

本次发行后市盈率为

２２．９８

倍（按本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计算，尾数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受公司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对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的公司利润表、

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和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 并出具

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德师报（审）字（

１９

）第

Ｓ０００３７

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

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

书。 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公司资产负债

表、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的公司利润表、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

的公司现金流量表， 其中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

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变动

流动资产（元）

８３０

，

３０２

，

９７１．９９ ８３０

，

２８４

，

９２９．１９ ０．００％

流动负债（元）

６４３

，

５７０

，

０５４．３９ ６５０

，

８５９

，

８４７．２５ －１．１２％

总资产（元）

１

，

９０６

，

０９１

，

２０９．４２ １

，

８９４

，

３１６

，

２１３．７２ ０．６２％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９４５

，

５３４

，

３９７．２９ ９２６

，

４６９

，

６０８．７３ ２．０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６．３０ ６．１８ １．９４％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未经审计）

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７５

，

７４５

，

８１６．１３ ２６８

，

８２７

，

２１５．７４ ２．５７％

营业利润（元）

２０

，

１１７

，

９７２．５８ １６

，

６８７

，

１６１．４２ ２０．５６％

利润总额（元）

２０

，

４９９

，

７７２．６４ １６

，

７５８

，

１４８．５５ ２２．３３％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９

，

０６４

，

７８８．５６ １５

，

６２２

，

８５２．５２ ２２．０３％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１６

，

３９３

，

６９０．３７ １４

，

６８２

，

８８４．０４ １１．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７１ ０．１０４２ ２２．０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９３ ０．０９７９ １１．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０４ １．８５ ０．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５ １．７４ ０．０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９

，

６４０

，

０７３．１０ －３４

，

６８２

，

１１７．０５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１９７６ －０．２３１２ －

注： 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

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未经年化处理。

二、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的财务报表数据，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流动资产

为

８３０

，

３０２

，

９７１．９９

元，流动负债为

６４３

，

５７０

，

０５４．３９

元，总资产为

１

，

９０６

，

０９１

，

２０９．４２

元，均较

２０１８

年末基本保持稳定。

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公司营业收入

２７５

，

７４５

，

８１６．１３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７％

；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９

，

０６４

，

７８８．５６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２．０３％

，主要原因除销售额同比上升带来毛

利的增加以外，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收到政府各项补贴

１

，

５９８

，

２１２．０１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６

，

３９３

，

６９０．３７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６５％

，主要原因是销售额同比上升带来的利润增加。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９

，

６４０

，

０７３．１０

元，较

去年同期增加

５

，

０４２

，

０４３．９５

元， 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在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三、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经营预计

根据公司经营状况、销售计划、在手订单以及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行业

发展状况，预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的经营业绩同比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若实际

业绩情况与上述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本公

司已与中金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

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人 开户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泉峰汽车 中国银行南京江宁科学园支行

５３３９７３１１４１７２

２

泉峰汽车 杭州银行南京鼓楼支行

３２０１０４０１６００００７７８６６７

３

泉峰汽车 交通银行南京江宁支行

３２０８９９９９１０１０００３９７３０６７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

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除召开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和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外，本公司未召开其他董事会、监事会和股

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毕明建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保荐代表人：梁勇、魏德俊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条件。 上市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1

日

（上接

A25

版）


